
 

 

114-2學期研究生畢業離校注意事項及流程圖 

受文者：預計畢業研究生 

說  明： 

一、請預計研究生畢業生最晚 115年 9月 4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務必至線上離校手續系

統確認及完成： 

(一)填寫或核對「英文姓名」是否正確，用以製發紙本學位證書。 

(二)登錄個人電子信箱（非學生信箱），用以上傳教育部數位證書驗證系統。 

(三)上傳 1張 3：4個人正面半身學士照（或 3個月內照片）。 

(四)登錄口試日期。 

(五)各相關單位狀態是否完成。 

網址：https://student.nutn.edu.tw/stuLeave/Logon.aspx；或由本校首頁→學生資訊→

離校手續登入。離校手續未完成的單位，請自行完成檢核的程序或前往該單位詢

問。離校手續審核單位如下： 

各學系所辦公室、教務處學籍成績組、進修推廣組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

（宿舍清點完成）、總務處出納組、保管組、圖資處、校友服務中心。 

二、115年 6月 27日（第 18週結束）後，本學期各科成績均已送達（不論是否影響畢

業學分）並符合應修畢業學分及規定畢業條件，完成離校手續。 

三、領證前 3天請至本組網頁下載預定畢業證書申請單，並確認線上離校手續系統各

單位狀態均完成後，檢附相關畢業文件、繳回申請單並持學生證至本組註記「註

銷學生身份」，本組覆核完成後，始可領取學位證書。 

四、已屆修業年限之研究生必須在學期結束（上學期 1月 31 日，下學期 7月 31 日）

前完成通過口試論文，以免因超過修業年限而退學。並於開學日前完成畢業離校，

免繳學雜費用，開學後辦理畢業離校者，應繳交下學期學雜費用，再依退費標準

規定等比例退費。 

五、學籍成績組聯絡電話：06-2133111轉魏小姐(分機 211)、蔡先生(分機 212)、 

張小姐(分機 213)、李先生(分機 214)。 

如有任何疑慮，歡迎洽本組！ 

 

教務處學籍成績組 敬啟 

115年 6月 9日 

 

https://student.nutn.edu.tw/stuLeave/Logon.aspx


 

 

 
         研究生辦理畢業離校作業流程圖           114.12 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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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畢業學習檔案  

2.口試論文成績影本 

(學系核章) 

3.歷年成績單 

4.入學之 修業要點 

(學系核章) 

5.學系畢業證書申請 

書(學系核章) 

 6.學生證註銷 

7.上傳3：4數位畢業大 

頭照片(需與學生證 

 不同大頭照) 

 



 

 

研究生預計畢業學生線上離校手續圖文說明 

  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生預計畢業學生，如已完成論文且成績已全數登錄，並符合學系及 

學校規定之畢業學分及門檻，請完成以下離校程序。 

1、畢業生離校系統網址: https://student.nutn.edu.tw/stuLeave/Logon.aspx 

2、輸入學生帳號、密碼登入 

 

3、點選「LA05:學生畢業離校作業-研究生學生畢業離校作業」 

 

 



 

 

4、登入英文姓名、E-mail、上傳大頭照及口試日期 

 

5、請依下列說明完成離校手續 

 


